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狮委办〔2017〕134号
狮市
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狮市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人民政府(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市直及驻石各单位：

现将《石狮市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1月27日

石狮市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营造“破除陈规陋习、建设美好家园、崇尚文明新风”的浓厚氛围，充分展示石狮市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良好形象。根据《中共石狮市委 石狮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狮市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十大工程”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狮委〔2017〕85号）、《石狮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构建全市移风易俗工作格局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狮文明委〔2017〕15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修订完善各村（社区）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以下简称“一约”），重点将“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神事不办”等内容纳入其中。力争2018年11月底前，在全市所有村（社区）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和谐促进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四会”，切实发挥“一约” “四会”在遏制红白事大操大办、失德失信、黄赌毒等方面的作用，使移风易俗成为广大村居（居民）的自觉行动。

二、主要举措

（一）以莫炫嫁妆、文明餐桌、小城大爱等文明新风行动为引领，以党员、公职人员为示范，根据《石狮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狮委办〔2014〕72号）精神，摒弃陈规陋习，弘扬文明风尚，切实遏制婚嫁喜庆事宜铺张浪费现象。

1.引导群众简办、新办婚事。一是提倡集体婚礼、旅游结婚等婚庆方式。二是取消订婚“口灶份”，分发结婚“口灶份”仅限于族亲，并合理控制单价，建议由各村、社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约定。三是不公开展示聘金、礼金以及嫁妆。四是精简新人首饰佩带数量，适当压缩婚车、拱门、花篮等数量。五是参照党员干部标准合理控制婚宴规模，不邀请非亲戚关系的党员、公职人员参加。六是鼓励新人简办婚礼，捐资公益。

2.简办生日宴。操办小孩满月、周岁、十六岁以及老人做寿等生日喜庆事宜时，一是提倡取消“口灶份”；二是不邀请非亲戚关系的党员、公职人员参加宴席，也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礼品；三是精减宴席桌数，鼓励捐资公益。

3.严控党员干部婚礼规模。凡党员、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直系亲属举办婚宴的，一是单方宴请人数不得超过15桌（每桌不超过10人，下同）；双方联婚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25桌。二是原则上不邀请非亲戚关系的人员参加，不得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礼品。三是不得在新闻媒体上发布庆贺广告。四是婚礼用车不得超过5辆，原则上不摆放拱门、花篮等装饰物，一切从简。
4.严禁党员干部参加无关庆贺事宜。党员、公职人员原则上不得参加非亲戚关系人员在营业场所举行的婚庆、生日、乔迁、升学、升迁、开业等宴请。

5.提倡准点开席。各类喜庆宴、婚宴的开席时间中午不超过12:30，晚上不超过20:00；提倡晚宴19:30开席。

6.严禁占道办喜宴。不得占用主次干道、消防通道等公共场地举办各类喜庆宴、婚宴；不提倡沿街沿路设宴，以免影响他人。

（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3〕23号）以及《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倡导丧事简办新风的通知》（狮委办〔2017〕45号）精神，持续开展“厚养薄葬”新风行动，提倡“生前厚养，死后薄葬”，引导各村（社区）将“丧事简办”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从严、从简控制丧事规模、时长。

1.办理丧事时间不得超过5日。

2.不得占用主次干道、消防通道等公共场地办丧，市区“两镇两街道”所辖村、社区要划定专门区域，固定用于摆祭、“送草”、“倒龛”等丧礼活动。

3.办丧期间，一律以咸饭、菜汤招待亲友，不再另外设宴。
4.各村（社区）出殡路线须由所在镇（街道）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事先划定，出殡时尽量避开主干道，以免影响交通。

5.合理控制出殡队伍。其中，阵头不超过5阵、花圈不超过15个，鼓励以牌匾形式登记赠送花圈名单；提倡不用鲜花花圈，不雇用电子礼炮车。
6.办丧期间，不得纵容他人开设赌局，借机聚众赌博；不邀请非法团体进行低俗表演。

7.取消丧事“对年”、“三载”办桌以及分发“口灶份”的旧俗。

（三）根据上级宗教政策，加强对全市佛道教及民间信仰场所的管理和佛事神事活动的引导，严禁借正常佛事神事非法敛财，严禁搞封建迷信活动。

1.严控神事活动。各村（社区）以“诞辰” “巡境” “进香”等形式举办的各类佛事神事活动，需按管理权限事先报备相关部门，不得强行向群众摊派集资，不得组织大规模的踩街、游街活动。

2.严禁“普渡”大操大办。一是“接普”时不操办宴席；“接普”、“送普”不发普渡果或其他形式的普渡礼品；二是“做普”不办公桌；三是合理控制“普渡”宴，不邀请非亲戚关系的人员参加。

3.严禁党员干部参与佛事神事活动。禁止党员、公职人员组织或参与“普渡”、“佛生日”等，不得接受宴请、也不得宴请他人。

4.提倡神事捐赠投入公益。引导推动神事捐赠向公益捐赠转变，将群众向宗教、民俗的捐赠转投公益慈善事业。
三、部门联动

移风易俗是一项系统性的庞大工程，需要全市各级各单位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协作、齐抓共管、合力推进。

1.各镇（街道）要建立由党委（党工委）书记总负责，镇（街道）挂村（社区）领导、下村（社区）干部和村（社区）“两委”成员具体负责，镇（街道）分管领导抓日常工作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成立由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任组长的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奖惩措施和督查办法。组织各村（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督导队等专门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操办、管理本村（社区）群众的婚丧喜庆事宜，督促《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执行，并根据劝导成效予以奖励；做好婚丧喜庆事宜的信息搜集，加强预防处置，对喜庆事宜大操大办、超期办丧等行为及时制止，对可能制止无效的，应及时上报，由镇（街道）组织力量进行调处。对于喜庆事宜大操大办、超期办丧者，镇（街道）要组织调查，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2.各纪检监察组织负责监督执纪，对党员、公职人员违反本意见规定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并对所在单位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予以问责。

3.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加大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教育和监督，引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模范遵守所在地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将遵守情况记入表现档案。

4.市委组织部牵头指导各镇（街道）党（工）委、市直各系统（局）党委、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等基层党组织负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执行移风易俗，遵守所在地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同时将执行情况纳入党员年度民主评议；督促各基层党组织对违反移风易俗、《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符合不合格党员认定标准的党员，及时启动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

5.市委宣传部要制定移风易俗新闻宣传报道方案，组织我市各类媒体加强移风易俗工作、“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修订和执行工作的宣传报道，宣传正面典型，曝光负面事例；策划刊播一批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综述文章；对超期办丧的，禁止其在媒体上刊播讣告；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移风易俗工作绩效考评办法。

6.市委社会工作部（民政局）协调市殡仪馆在丧事承办人办理租借冰棺、预约火化时间业务时，同时发放《遗体停放时间告知书》。市殡仪馆一旦发现超期办丧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市殡葬管理所，由该所通报至各相关镇（街道）。对于超期办丧的，必须先到市殡葬管理所开具《遗体停放超过5天预约火化审批表》，经村（社区）、镇（街道）、市文明委审批同意后，市殡仪馆才能给予安排火化，同时取消其基本殡葬火化费用减免待遇；对主动将灵堂设置到市殡仪馆的，要提供优质便利服务，并给予适当的费用减免。市殡葬管理所每月对全市死亡人员办丧时限进行汇总，形成报表报送市文明委。市委社会工作部（民政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私自出租冰棺（冰柜）等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7.市委文明办要将移风易俗工作情况纳入本级文明创建考核体系，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各类先进评选的重要依据；纳入各镇（街道）以及市直相关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建立健全移风易俗工作的组织领导、经费投入、宣传教育和奖惩激励等长效机制，推动我市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8.公安局开展办丧场所及周边禁赌宣传，出台举报奖励办法，重点查处办丧期间聚众赌博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市区禁炮区域红白事燃放烟花爆竹的监管；交警大队协助各镇（街道）指导村（社区）合理规划出殡路线，对参与殡葬活动的无牌无证、过期报废、私自改装的违法车辆及时查处。

9.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加强对全市登记在册的佛道教及民间信仰场所进行管理，禁止借佛事神事非法敛财；加强对“普渡”、“佛生日”等民间信仰活动的正面引导，逐步转化为文化节、公益节、文体赛事等活动形式；召集全市“僧”、“道”进行集中学习教育，禁止假借繁琐祭悼仪式谋取私利。

10.城市管理局加强对主次干道等公共场所搭设宴棚、灵棚等影响公共秩序行为的监管。

11.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牵头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严厉打击对遗体注射“防腐针”等违法行为；加强日常监管，进一步明确死亡证明的开具时限，严防变相超期。

12.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和规范自办宴席食品安全管理；强化“防腐”类注射药品的源头管控；加大婚丧喜庆物品市场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假冒伪劣产品进行严厉查处。

13.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牵头民宗部门，对全市参与“择日子”、“看风水”的人员进行摸底，纳入日常管理，并加强培训，要求其择定办丧天数需严格限制在5日以内；将违反规定的人员列入黑名单，通报给所属协会及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会员资格予以惩戒。

四、健全机制

1.“一把手”负责。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作为属地“移风易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自协调、亲自过问、亲自督促”，确保辖区移风易俗工作落实、落细。

2.媒体曝光。强化舆论监督，在《石狮日报》、广播电视台、中国石狮网、石狮文明网等开设专栏、专版，依托“爱石狮”、“中国石狮网”、“文明石狮”等微信平台，加大对移风易俗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作为单位的曝光力度。

3.奖惩问责。制定《石狮市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奖惩暂行办法》，对工作积极主动、措施有力、成效显著的单位和镇村实施奖励；对领导不力、工作不实、行动迟缓、推诿扯皮的单位、镇村严肃问责。

五、进度安排

2017年11月底前，组织召开全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移风易俗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并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
2017年12月底前，各责任单位、各镇（街道）要制定工作方案和细化措施，报送市文明委。

2018年1月至11月，为落实完善阶段。各责任单位、各镇（街道）要围绕各自方案措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并分别于2018年5月20日、2018年11月2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送市文明委。从2018年起，每半年对各责任单位、各镇（街道）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一次专题督查。

2018年12月，为检查验收阶段；2019年起，转入常态化。


中共石狮市委办公室               2017年11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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